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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311         证券简称：骆驼股份 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2016-089    

  

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订投资意向书的提示性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的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 本投资意向书为双方合作意向条款，不具有最终约束力；意

向书中所述投资项目的投资规模、建设内容等未经可行性研究，且尚

未获得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批准，存在不确定性。 

● 本投资意向书的签订对上市公司当年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。 

一、意向书签订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概述 

   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6 年 8 月 25

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于投资设立骆驼集团

武汉光谷研发中心有限公司的议案》。公司拟在武汉设立一家全资子

公司，以更好的引进科研人才，提升锂电池等研发实力，推动新能源

电池业务发展。 

公司于 2016 年 11月 3 日与武汉未来科技城建设管理办公室（以

下简称“未来城管理办”）签订《投资意向书》，就公司在武汉东湖新

技术开发区（以下简称“东湖高新区”）投资“研发中心”项目达成

合作意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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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对方基本情况介绍 

武汉未来科技城位于东湖高新区东部高新大道南北沿线，总体规

划 66.8 平方公里,是中组部和国资委确定的全国四家未来科技城之

一。国家战略，省市合力，按照“土地利用集约化、产业发展高端化、

城市功能智能化、工作生活人性化”的理念，建设国家创新发展新引

擎，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中心、高端人才聚集区和新兴产业高地。 

（三）意向书签署时间、地点、方式 

本投资意向书由公司授权代表与未来城管理办代表于 2016年 11

月 3 日，在第十三届“中国光谷”国际光电子博览会现场（武汉市）

签署。 

二、意向书的主要内容 

甲方：武汉未来科技城建设管理办公室  

乙方：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1、甲方按照合法程序提供东湖高新区内符合项目实施条件的工

业用地或办公用房用于乙方的该项目发展。 

2、甲方协助乙方申请国家和省、市各种发展基金支持。 

3、甲方协助乙方公司办理工商注册登记、土地出让、规划、建

设等相关手续。 

4、甲方同意尽力为该项目的开展提供一切相关便利和支持。 

5、乙方拟在东湖高新区注册成立全资子公司，规划建设科研区、

中试区、电商办公区、配套区等，主要进行锂电池、燃料电池等先进

电池的研究以及电商销售；该项目建设出资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分期

投入，预计总投资不超过人民币 12 亿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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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本投资意向书仅代表双方合作意向，不具备法律效力。本意

向书项下的投资合作事项以签订相关正式协议为准。 

三、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公司在武汉投资设立研发中心是公司打造“三位一体”综合性研

发体系的关键一步。公司全资子公司骆驼集团蓄电池研究院有限公司

立足襄阳生产基地，是实现研发成果转化及产业化的研发中心；骆驼

集团蓄电池研究院有限公司在美国设立的研发中心，主要是对前沿技

术及信息进行收集整合，占领技术领域先机，指导公司产品研发；光

谷研发中心将有效汇聚国内高级研发人才，对前沿技术进行研发中试，

快速掌握先进电池前沿技术，对公司研发体系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。 

四、风险提示 

本次签订的仅为投资意向书，具体实施内容和进度尚存在不确定

性，双方具体合作事项以另行签订的相关正式协议为准。公司将视投

资事项进展情况，按照《公司章程》及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

的要求及时履行披露义务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五、报备文件 

《投资意向书》 

特此公告。 

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1月 4 日 

 


